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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航處致力於提供安全、有效率及可持續發展的航空運輸系統。該處轄

下航空交通管理部負責向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和飛越香港飛行情報區的飛機提

供航空交通管制 (空管) 服務。在 1998–99 年度 (位於赤鱲角的香港國際機場開

始營運) 至 2013–14 年度期間，民航處所處理的航空交通量有所增加，在香港

國際機場升降的交通量增加了 113%，而飛越香港飛行情報區的交通量則增加

了 217%。民航處轄下的航空交通工程服務部負責空管設施 (包括空管系統和雷

達系統) 的規劃、供應和維修保養。該處轄下航空交通管理部和航空交通工程

服務部現有約 580 名員工，2014–15 年度的預算開支合計為 6.68 億元。審計署

最近就民航處管理空管和相關服務的工作 (尤其是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推

展進程) 進行了審查，務求找出須予注意的事項及面對的主要挑戰。

新空管系統項目的管理

2. 二零零七年，民航處取得 15.65 億元撥款，用以更換其空管系統。根據

財務委員會的文件，現有空管系統的使用期會於二零一二年屆滿，而新空管系

統則預計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啟用。該處通過八份主要合約，推行新空管系統

項目。在八份合約之中，有七份大致如期完成，但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則

在推行上出現延誤。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至今已修訂過兩次，合共涉款 8,900

萬元。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而進行的廠內驗收測試，原定在二零一二年七

月完成，結果民航處在二零一三年六月才接受有關測試結果，條件是當時尚待

處理的 127 項缺灟／關注事項須於為該合約進行實地驗收測試時加以跟進。在

其進行的用戶培訓和測試環節期間，用戶又提出了大量意見。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尚待跟進的缺灟／關注事項及由用戶提出的意見，分別仍有 76 項及

420 項；而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而進行的實地驗收測試，則直至二零一四

年八月中才告展開。結果，新空管系統在二零一四年十月仍未啟用，而根據最

新的估算，新系統要在二零一五年才能運作。與此同時，現有空管系統的運作

處理量已高於設定，由二零一一年起監測數據顯示出現毛病的次數在增加中 (第

2.1、2.3、2.4、2.12 至 2.15、2.17 至 2.19 及 2.20 段)。

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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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跑道監察項目的管理

3. 一九九六年六月，民航處獲財務委員會撥款購置精密跑道監察雷達。財

務委員會當時獲告知，民航處必須使用精密跑道監察雷達，才可以讓香港國際

機場的兩條跑道以獨立混合起降模式運作，以充分使用跑道的運作量。精密跑

道監察雷達耗資 1.014 億元，於二零零零年啟用。審計署發現，在尋求批准撥

款之前，民航處早已從一九九零年及一九九四年的兩份顧問研究報告中得知，

採用獨立混合起降模式有其掣肘 (即由於香港國際機場受南面和東北面的地勢

所限，採用獨立混合起降模式，未能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要求)。不過，民航

處當時相信，技術或會改進，屆時便可容許同時獨立起降，讓精密跑道監察雷

達支援獨立混合起降模式。因此，該處仍然繼續推行精密跑道監察項目。不

過，預期的技術革新沒有出現。結果，精密跑道監察雷達只能用於其他用途，

而不是支援香港國際機場跑道的獨立混合起降模式。該等其他用途其後變成為

輔助性質，在使用大約 20 個月至 4 年後，便告停用。精密跑道監察雷達亦由

二零零五年起，已轉為備用模式 (第 3.2、3.3、3.6(c)、3.9(a) 及 3.13 段)。

空管服務相關收費的管理

4. 根據政府的“用者自付”原則，民航處會向使用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收

取空管服務費，以及向只是使用香港空域的飛機收取過境導航費，以收回提供

空管服務的全部成本。自從在二零零零年把過境導航費訂於每飛行一海里 4.8

元以來，民航處就收費水平完成了四次檢討。不過，審計署亦發現，在每次檢

討收費水平並實施所建議的過境導航費之後，民航處從沒有檢視執行的成效，

以確保收費水平能助達到收回全部成本。審計署又發現，拖欠的過境導航費金

額自2009–10年度起開始增加。因此，民航處需要採取措施 (例如收取保證金)，

防止因拖欠繳費而令政府損失收入 (第 4.3、4.6 至 4.8、4.10 及 4.13 段)。

強制呈報事故計劃的管理

5. 民航業向來都是安全至上。為了提高飛行安全，民航處通過推行強制呈

報事故計劃，監察危險或潛在危險事故。強制呈報事故個案必須在事故發生後

四日內呈報。民航處利用強制呈報事故的資料庫，收錄從接獲報告至個案完結

的資料。審計署發現，民航處需要加強管理強制呈報事故的資料庫，確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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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備有準確兼最新的資料，以支援事故個案的管理，以及分析重大航空安全事

宜的趨勢。審計署亦發現，在準時呈報強制呈報事故個案，以及密切監察長期

未了結的事故個案的進度方面，仍有可予改善之處 (第 1.9、1.12、5.3(a)、5.7、

5.10、5.11 及 5.21 段)。

未來路向

6. 民航處不時要推行重大的採購項目來提升／更換空管設備，以提供安全

可靠、高效迅捷的空管服務。審計署在這次審計檢討中發現，民航處在採購新

空管系統和精密跑道監察雷達方面出現問題，顯示該處需要在完成重大項目後

進行檢討，以汲取教訓，在日後推行類似項目時參考借鑑 (第 6.6 段)。

審計署的建議

7.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的相關章節，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署

建議 民航處處長應：

(a) 聯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加快修正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尚未解

決的缺漏／關注事項，並密切監察餘下的合約工程，盡量減少項

目進一步延誤 (第 2.23(a) 段 )；

(b) 繼續努力處理與現有空管系統運作有關的問題，直至新空管系統可

供使用 (第 2.23(c) 段 )；

(c) 加強項目評估工作，確保在決定採購前，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充

分評核各種不明朗因素／風險對項目可行性的影響 (第3.16(a)段 )；

(d) 在每次檢討收費水平並按照建議的收費水平徵收過境導航費之後，

進行檢討，以確保所釐定的收費水平能助收回全部成本 (第 4.17(a)
段 )；

(e) 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因拖欠過境導航費的個案而令政府損失收入

(第 4.17(c) 段 )；

(f) 加強管理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確保資料庫可用作支援監察所呈報

事故個案的跟進行動 (第 5.22(a)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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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密切監察強制呈報事故個案是否準時呈報，有必要時採取確切行

動，例如經常和長期遲報的個案 (第 5.22(b) 段 )；

(h) 密切監察長期未了結的強制呈報事故個案，確保及早採取跟進行動

並妥為記錄 (第 5.22(f) 段 )；及

(i) 就民航處的重大採購項目進行完工後檢討 (第 6.7 段)。

當局的回應

8.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